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拆下属子公司山

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科力”）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

法律法规及《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经认真审阅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会议资料，对本次分

拆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分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商

业合理性、必要性。本次分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

立性。本次分拆后，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为本次分拆上市编制的《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山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分拆涉及的有关公司股东大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等有关审批事项，已在《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司山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中详细披露，并

对可能无法获得相关审批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4、本次分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5、本次分拆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



述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6、本次分拆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我们的事前认可，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7、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本次分拆的总体安排，同意公司第五届临时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分拆相关议案及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8、本次分拆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相关有权主管部门的审批。 

9、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 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

设进度的前提下提出的,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独立董事： 张元荣、叶兰昌、林丹丹 

 

 

2020年 9 月 15日 


